附件2

《德宏大盈江万塔小镇建设项目临时用地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评审表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德宏大盈江万塔小镇建设项目临时用地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云南盈江浦弘置业有限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项目用地面积
	永久性建设用地
	0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1.2815公顷

	生产规模（或投资规模）
	占地面积1.2815公顷

	服务年限（或建设期限）
	2年（2022年4月-202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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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2日，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土地复垦、林业、经济等方面专家对云南超图地理信息有限公司编制的《德宏大盈江万塔小镇建设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进行了评审。专家在审阅报告、听取介绍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以下评审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德宏大盈江万塔小镇建设项目临时用地位于盈江县平原镇与弄璋镇交汇处，行政区划属盈江县弄璋镇飞勐村民委员会，距离县城 8km，与盈江县城隔大盈江相望，由飞勐大桥与之相连接。省道 S233 及凤凰大道呈“十”字型穿区而过。S233 省道于项目区西南部穿过，省道 S233 为柏油路面，宽约 11m；凤凰大道为柏油路面，宽约 38m；塔林路沿项目规划区于大盈江之间呈环形分布，宽 8m。总体交通较为便利。临时用地由3个地块组成，临时用地范围地理极值坐标（2000坐标系）：东经：97°54′38.18"～97°57′27.22"，北纬 24°41′20.63"～24°39′54.02"。项目区各个地块均有公路连接，为临时用地的使用和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运输条件。临时用地使用年限为2年（2022年4月-2024年4月）。

 二、土地复垦方案情况

（一）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较为齐全；调查研究与数据处理方法正确，数据基本可信；提出的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基本可行；复垦费用估（概）算依据较充分，测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二）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德宏大盈江万塔小镇建设项目临时用地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主要为压占，复垦区范围内损毁土地总面积1.2815公顷，其中已损毁土地面积1.2815公顷，拟损毁土地面积0公顷；复垦责任范围面积1.2815公顷，其中压占损毁1.2472公顷，占用0.0343公顷，地类为：水田1.1169公顷，竹林地0.1303公顷，公路用地0.0201公顷，沟渠0.0142公顷；项目损毁基本农田0公顷，本项目不涉及生态红线；

（三）原则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基本可信。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5年（2022年4月至2027年4月）。规划复垦总面积1.2472公顷（已复垦0公顷），其中复垦水田1.1558公顷，复垦乔木林地0.0914公顷，复垦率为97.32%。

（四）原则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预防控制措施：（1）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临时用地使用权范围（征地范围线）内，做好土壤和植被的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的固体废弃物要及时处理。（2）合理布置场地设施，最大程度降低因临时用地的使用造成对土地的损毁。（3）临时用地布设监测措施，监控点布设基本合理，方法得当。

工程技术措施：（1）临时办公生活区复垦工程措施：采取构筑物拆除、弃渣清运、覆土回填、场地平整、植被恢复等恢复措施，复垦为乔木林地合理可行。（2）临时工棚复垦工程措施：采取构筑物拆除、弃渣清运、覆土回填、场地平整、土地翻耕、垒埂、土壤培肥等恢复措施，复垦为水田合理可行。（3）堆料区复垦工程措施：采取构筑物拆除、弃渣清运、覆土回填、场地平整、土地翻耕、垒埂、土壤培肥等恢复措施，复垦为水田合理可行。（4）复垦监测措施：对整个复垦过程的复垦措施、复垦效果等动态监测。（5）复垦管护措施：复垦结束后对复垦区进行培肥、浇水等抚育工作。

     生物化学措施：（1）土壤改良，采用客土法、绿肥法等方法，对复垦后的土层进行改良，提高土体有机质含量。

    （五）原则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

参数，增加方案的可操作性。

（六）原则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概）算测算结果。

     三、专家组强调事项

    （一）临时用地为德宏大盈江万塔小镇建设项目的配套设施，需要严格按照临时用地批准的范围内使用，不得超出临时用地范围外。
    （二）需强调的特别突出的是临时用地恢复为水田后的水源灌溉问题，确保恢复水田达到复垦质量标准。

（三）需强调的特别突出的土地问题，如周边耕地、土壤污染等。

（四）需强调的特别突出的土地复垦方向问题。

    （五）需强调的特别突出的在临时用地后期恢复土地复垦时所需的表土土源问题以及土地质量问题。

（六）请项目业主单位抓紧与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复垦资金监管协议，落实双方责任关系，明确土地复垦资金提取计划、开展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并按要求定期向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土地复垦资金提取使用和土地复垦实施情况，接受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七）项目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45.59万元；动态总投资为51.60万元，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规定,该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的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临时用地使用期为两年。应当在土地复垦方案通过审查后一个月内全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共计51.60万元。业主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建设或生产成本中提取，加大土地复垦前期提取额度，并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专款专用。

综上所述，“德宏大盈江万塔小镇建设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相关分析和拟损毁土地预测、复垦规划就技术措施基本合理可行，编制单位已按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专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评审备案。建设单位和当地相关部门应针对临时用地的土地污染、生态环境进行监管，建设单位应及时对损毁土地进行土地复垦、生态治理与恢复。请建设单位认真按照《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的相关要求，并满足土地复垦方案制定的任务目标要求，保障项目周边群众的合法不受侵害，接受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复垦区所在地自然资源局应加强对复垦工作的监督管理，确保复垦措施和复垦责任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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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郭远明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规划整理中心
	高级工程师

	2
	卢景丽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规划整理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3
	谭荣健
	昆明理工大学
	副教授

	4
	章正军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规划整理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

	5
	周  坊
	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